
普通高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一、国家助学贷款

（一）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贷款对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被全日制普通本科

院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

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

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新生或高校在读

的预科生、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

2.贷款额度：每个借款人每年申请的贷款额度原则上不低于

1000 元，全日制普通预科生、本专科学生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

全日制研究生不超过 16000 元。

3.首次贷款办理流程：

（1）脱贫家庭（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等家庭困难学生以及高中获得过国家助学金且有贷款需求的借

款学生，由所在学校或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录入预

申请系统；其他有贷款需求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借款学生，提供相

关困难材料或个人诚信承诺到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

构，经审核符合贷款条件后录入预申请系统。

（2）借款学生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

//sls.cdb.com.cn）填写个人基本信息，提出贷款申请，导出



并打印申请表。

（3）借款学生持已签字申请表与共同借款人（首贷），前

往户籍所在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签订贷款合同、打印受理证明。

（4）借款学生携带受理证明到高校报到，由高校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根据学生提供的受理证明录入电子回执。

（5）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将贷款合同信息按要求提交至

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

（6）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对贷款合同审批后统一发放贷

款。

4．续贷学生办理流程

（1）续贷学生本人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

//sls.cdb.com.cn），确认个人及共同借款人信息后，提交续贷

申请，选择网上签订方式，并进行身份认证。

（2）身份认证成功后，远程贷款申请提交至户籍所在县级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借款学生无需前往现场办理。

(3)户籍所在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批受理后，借款学生

可自行登录系统打印合同和《受理证明》并持《受理证明》前往

高校报到。

5.贷款贴息：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毕业后的贷款利息由借款学生自行支付。

6．贷款期限：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 15 年



确定，最短不少于 6 年（含），最长不超过 22 年。

（二）中国银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我区普通高等学校中只有自治区直属公办学校开展此项贷

款。

1．贷款对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被广西全日制普

通本科院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正式录取，取得真实、

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新生或高校在

读的预科生、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

2．贷款额度：全日制预科生、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位、

高职学生）每年申请的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全日制研

究生申请每学年最高不超过 16000 元。

3．申请、审批、发放流程

（1）借款学生开立中国银行借记卡及手机银行后，通过中

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向经办银行中国银行广西分行提出贷款申

请。

（2）学校学生资助等部门负责对学生提交的国家助学贷款

申请进行资格审查、核实，通过中国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管理系统

线上完成相关操作。

（3）审查合格系统提交后，中国银行贷款审批系统实时自

动审批，可实时产生审批结果。

（4）贷款审批通过后学生可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在



线签署借款合同，学生在线完成借款合同签署后，中国银行国家

助学贷款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待入学确认学生清单，高校机构通过

中国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管理系统对学生的入学情况进行确认，核

实学费及住宿费金额，核实无误后提交通过。

（5）学校完成入学确认后，中国银行贷款审批系统实时将

借款学生的贷款资金中学费和住宿费部分划入高校指定的账户，

将借款学生的贷款资金中生活费部分划入学生在中行开立的借

记卡。

4．贷款贴息：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

贴，毕业后的贷款利息由借款学生自行支付。

5．贷款期限：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学制剩余年限加 15 年确定，

最长不超过 22 年。

二、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

（一）奖励对象：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日制本

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特别优秀的二年级以上（含

二年级）的学生。

（二）奖励标准：每人每年 8000 元。

（三）基本申请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

等方面特别突出。

（四）申请、审批、发放流程：

1．学生于每年 9月 30 日前提交《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2．经学校评审领导小组研究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每年 10 月 20 日前，高校将评

审结果逐级报至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厅审核、汇总后，于

11 月 10 日前统一报教育部审批。

3．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待教育部批复后高校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当年国家奖学金通过学生个人银行卡一次性发放给获

奖学生。

（五）相关事项。学生无论家庭经济是否困难，只要符合规

定条件，均可获得国家奖学金。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

三、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一）奖励对象：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

（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二年

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

（二）奖励标准：每人每年 5000 元。



（三）基本申请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

6.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四）申请、审批、发放流程：

1．每年 9月 30 日前，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提交《本专科

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2．经学校评审领导小组研究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学校于 10 月 31 日前完成评审，公示无异议后，

每年 11 月 10 日前，各高校将评审结果逐级报至自治区教育厅。

3．自治区教育厅于 11 月 30 日前批复。高校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国家励志奖学金通过学生个人银行卡一次性发放给获

奖学生，并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

（五）相关事项。同一学年内，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

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和

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

四、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一）资助对象：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



（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在校生中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中，脱贫家庭（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学

生、返贫致贫风险未消除的监测对象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

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

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孤儿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学金范围。

（二）资助标准：一等助学金每生每年 4300 元，二等助学

金每生每年 2300 元。

（三）基本申请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6.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四）申请、审批、发放流程：

1．国家助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每年春季学期可进行动态

调整，动态调整为开学两个月内。每年 9 月 30 日前，学生向学

校提出申请，提交《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学校要根据

规定制定具体评审办法，并报自治区教育厅备案。

2．经学校评审领导小组研究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

3．学校按规定按学期将国家助学金发放给受助学生。

（五）相关事项。在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

学生，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或自治区

人民政府奖学金。

五、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

（一）奖励对象：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

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包括当年考入普通高校的全日制本

专科学生。

（二）奖励标准：每人每年 5000 元。

（三）基本申请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或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优秀；

（四）申请、审批、发放流程：

1．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每年 9月 30 日

前，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递交《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申请表》。

2．报学校领导集体研究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

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每年 10 月 31 日前，各高校将评审



结果逐级报至自治区教育厅。

3．自治区教育厅于每年 11 月 15 日前批复。高校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政府奖学金通过学生个人银行卡一次性发放给获奖

学生，并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

（五）相关事项。同一学年内，申请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可以

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

励志奖学金。

六、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一）资助对象

1.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在入伍

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

助学贷款实行代偿；

2.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

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

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

3.对退役后，自主就业，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招考

方式考入高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

（二）资助标准：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

免的标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研究生每生

每年最高不超过 16000 元。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

专科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



（三）申请、审批、发放流程：

1.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1）应征报名的高校学生登录全国征兵网，按要求在线填

写、打印《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

（附表 1，以下简称《申请表Ⅰ》，一式两份）并提交高校学生

资助管理部门。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需同时提供

《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复印件和本人签字的偿还贷款计划书。

（2）高校相关部门对《申请表Ⅰ》中的学生资助资格、标

准、金额等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在《申请表Ⅰ》上加盖公章，

一份留存，一份返还学生。

（3）学生在征兵报名时将《申请表Ⅰ》交至入伍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级征兵办），学生被批准入

伍后，县级征兵办对《申请表Ⅰ》加盖公章并返还学生，同时发

放《入伍通知书》。

（4）学生将《申请表Ⅰ》及《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

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5）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收到学生提交的《申请表Ⅰ》

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后，对各项内容进行复核，符合条

件的，及时向学生进行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2.学费减免

退役后自愿回校复学或入学的学生和退役后考入高校的入



学新生，到高校报到后向高校一次性提出学费减免申请，填报《应

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附表 2）

并提交退役证书复印件。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

后，及时对学生申请资格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及时办理学费

减免手续，逐年减免学费。

七、广西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学费补偿资助政策

（一）补偿对象：毕业当年自愿到我区同一基层单位就业且

连续服务期在 36 个月以上（含 36 个月）的高校应届毕业生。

（二）补偿标准：2022 年及以后毕业的毕业生按本专科生

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6000 元。2022 年之前毕业的毕业生继续按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

高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执行。

（三）基层单位范围

1.我区县级以下地区（不含县级政府驻地乡级行政区）的乡

（镇）政府机关、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

兽医站、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乡镇文化站和大学生村

官任职单位等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农（牧、林）场。

2.实际工作（包括二次定岗）现场地处我区县级以下地区（不

含县级政府驻地乡级行政区）的气象、地震、地质、水电施工、

采矿业（煤炭、矿物、石油、天然气）、航海、核工业、金属冶

炼和加工、土木工程建筑业（铁路、隧道、道路、桥梁、管道工



程）等中央和自治区直属单位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

（四）申请、审批、发放流程：

1.高校毕业生毕业当年工作且在同一基层单位连续工作满

36个月后可于第二年或第三年的 2月 28日前通过广西高校学生

资助管理系统填写《广西高校应届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申请

表》（广西高校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可从广西学生资助网进入或咨

询当地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并向基层单位所在地或工作实际现

场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交原件材料进行现场审核。

2.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现场审核上述材料后，按本细则规

定审查申请资格，于 4月 30 日前将初审结果在本县（区）范围

内公示 5 个工作日后，报送所在设区市资助管理部门进行汇总

复审。

3.各设区市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于 5 月 31 日前将本辖区内汇

总的复核结果报送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

4.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组织人员进行省级审

批。同时通过第三方实地走访、电话访谈等形式对已初步审批通

过的毕业生材料进行二次复核，抽样复核比例不少于审批通过总

人数的 10%。

5.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于 7 月 30 日前将审批

确定的获得学费补偿资格的学生名单通知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同时将有关审批文件报自治区财政厅备案。



6.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资格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审定后，自治区教育厅应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

于 8 月 31 日前将补偿经费分配下达至各有关县级学生资助管理

部门，由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于 10 月 31 日前返还给高校毕业

生本人。毕业生本人如有国家助学贷款尚未还清的，应将补偿款

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


